
泰山区养老机构疫情防控 

“十条”措施明白纸 

按照民政部印发的《养老机构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指南》及《民

政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元旦春节期间养老机构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的通

知》要求，就养老机构特别是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十条”措施印发明白纸，

请养老机构自觉遵守，社会各界支持配合，保障老年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 

一、动员老年人不返家。已确定为中高风险地区的养老机构老年人

节日期间不得离开机构。养老机构要主动向老年人及其家属讲清严峻复

杂的疫情形势，动员老年人尽量留院。 

二、鼓励工作人员不返乡。养老机构所在区域已确定为中高风险区

域或工作人员返乡地区已确定为中高风险地区的，要求不离院、不返乡。

低风险地区养老机构要严格控制本地通勤员工人数，减少不必要的通勤。

工作人员进入养老机构后应全程佩戴口罩，做好个人防护。要安排专人

负责出入管理,查验“健康码”、佩戴口罩、登记信息、手脚消毒和测

体温等工作。做到不串门、不聚众、不聚餐，不去人员密集场所，定期

核酸检测。 

三、建议家属不当面探视。实行非必要不探视和预约探视制度，可

通过视频聊天等方式提供远程探视服务。如遇紧急特殊情况，探视人员

应当佩戴口罩，严格实施体温检测，不允许进入生活区。有 30 天内国

外旅行史的人员,禁止入院探视。不对外接待参观访问活动，不在机构

内组织慈善捐助和走访慰问活动。 

四、严格一切入院物资消毒。禁止快递、外卖、送药人员进入，养

老机构食品等生活物资要从正规渠道采购（不得采购进口物资），并检

查检疫情况。入院前做好外包装消毒。工作人员要做好个人防护和事后

消毒,不进入老年人生活区。肉类、水产等冷冻食品要充分煮熟后食用。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I3OTQ5NDg1NA==&mid=2247511412&idx=1&sn=6bd9f1a88a8f5a5e857c5ac17d57eeb6&chksm=eb4404dddc338dcbb609350db226275f3c2309a064a071362e91f83bd9541a3d397cac4b1476&scene=21#wechat_redirect


五、杜绝医养交叉感染。养老机构内部设置的医务室、护理站等医

疗机构，或者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是一址两院的，应当按照要求为入住

养老机构的老年患者提供相关医疗卫生服务，不得对外开展服务。对内

开展诊疗服务时，要做好院感控制,防止交叉感染。工作人员按要求及

时接种新冠疫苗。 

六、加强消防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组织开展消

防安全隐患自查，及时消除风险；严格遵守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和标准,

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控制食品安全风险。加强冬季供暖保障,防止煤气、

煤烟中毒和冻伤、冻死事故。加强日常巡查和护理,防止老年人发生褥

疮、跌伤、烫伤等事故。 

七、安排好精神文化生活。结合老年人身体状况、心理状态、家庭

情况等条件开展个性化的亲情服务，增加节日气氛。为机构内老年人提

供电视、广播、阅读等服务，引导老年人开展有益的趣味活动，丰富精

神文化生活。 

八、足量储备疫情防控物资。严格做好防控物资、必需生活物资和

老年人服务专用物资的储备，坚决杜绝使用来源不明、过期或不合格的

消毒液、酒精、口罩等防控物资。 

九、开展专项检查并通报。各级民政部门和联防联控责任单位不定

期组织检查养老机构《疫情防控指南》落实情况，发现问题予以通报，

拒不整改者依法关停。 

十、动态调整防控等级。养老机构所在地市级行政区域出现零星散

发本土确诊病例的，按《零星散发区域养老机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南》

落实防控要求，并实行封闭管理，禁止老年人和工作人员返家。高风险

区域和养老机构发生疫情的地市级行政区域按《新冠肺炎疫情高风险地

区及被感染养老机构防控指南（第二版)》落实防控要求，实行最严格

的封控管理，从严采取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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